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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营改增”新增四大行业相关解读——房地产 
2016-04-27  来源：“中国杭州”政府门户网站 

 
2016 年 5 月 1 日起，杭州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工作将全面推开。此次改革力度前所未有，
试点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性服务业四大行业。为了让广大纳税人了

解此次全面“营改增”的影响，我们特别采用问答形式，分行业对纳税人关心的问题进行解

读，今日推出房地产业篇。 
 
“营改增”后房地产纳税人分为哪几类？主要区别在哪里？ 
 
答：根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第三条规定，房地产纳税人可分为一般纳税人

和小规模纳税人。这两类纳税人不仅有规模上的区别，更有税制适用上的区别。从税制适用

而言，一般纳税人适用增值税税率，其进项税额可以抵扣，而小规模纳税人适用增值税征收

率，其进项税额不可以抵扣。 
 
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在税收待遇上的区别如下： 
 
（一）一般纳税人销售应税的货物、劳务以及发生应税行为可以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而小规模纳税人不能自行开具，购买方索取专用发票的，小规模纳税人只能到主管税务机关

申请代开专用发票。 
 
（二）一般纳税人购进货物或劳务可以凭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其他扣税凭证按规定抵

扣税款，而小规模纳税人不享有税款抵扣权。 
 
（三）征税办法不同。一般纳税人适用一般价税方法计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简易计税方法

计税。 
 
房地产业涉及的征收范围主要有哪些？其适用税率是多少？ 
 
答：根据《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规定，房地产业涉及的征收范围有二项，一是

房地产企业销售自己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适用销售不动产税目；二是房地产企业出租自己开发

的房地产项目(包括如商铺、写字楼、公寓等)，适用租赁服务税目中的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税
目和不动产融资租赁服务税目。一般纳税人销售不动产、提供不动产租赁服务，其适用税率

为 11%。小规模纳税人销售不动产、提供不动产租赁服务，不按适用税率征税，而是按征收
率 5%缴纳增值税。 
 
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是否可以扣除受让土地的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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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
36号）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一般纳税人销售其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选择简易计税方法
的房地产老项目除外），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受让土地时向政府部门支付的土

地价款后的余额为销售额。 
 
一般纳税人购置或自建的房地产销售收入，在增值税预缴时不一样吗？ 
 
答：根据《纳税人转让不动产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一般纳税人转让房地

产，由于取得的方式分购置和自建，在销售后预缴增值税也是不一样的： 
 
（一）购置后转让——应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不动产购置原价或者取得不动产

时的作价后的余额，按照 5%的预征率向不动产所在地主管地税机关预缴税款。 
 
（二）自建后转让——应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按照 5%的预征率向不动产所在地主
管地税机关预缴税款。 
 
小规模纳税人转让不动产收入，预缴增值税与应交增值税的计算方式是否相同？ 
 
答：相同。根据《纳税人转让不动产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规定，小规模纳税人

转让其取得的不动产，除个人转让其购买的住房外，按照以下规定缴纳增值税： 
 
（一）小规模纳税人转让其取得（不含自建）的不动产，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

不动产购置原价或者取得不动产时的作价后的余额为销售额，按照 5%的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 
 
（二）小规模纳税人转让其自建的不动产，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销售额，按照 5%
的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 
 
除其他个人之外的小规模纳税人，应按照本条规定的计税方法向不动产所在地主管地税机关

预缴税款，向机构所在地主管国税机关申报纳税。 
 
5月 1日以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置的不动产，其进项税额如何抵扣？ 
 
答：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
36 号）规定，适用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016年 5 月 1 日之后取得并在会计制度上按固定资产
核算的不动产（包括在建工程），其进项税额可分 2年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第一年可抵扣 60%，
于取得扣税凭证的当期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第二年可抵扣 40%，于取得扣税凭证的当月起第
13个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如果纳税人发生不动产处置或注销等情况，尚未抵扣完毕的待抵
扣进项税额，允许于销售的当期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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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不动产，包括以直接购买、接受捐赠、接受投资入股、自建以及抵债等各种形式取得不

动产，不包括房地产开发企业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 
 
融资租入的不动产以及在施工现场修建的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其进项税额不适用上述分 2
年抵扣的规定。 
 
营改增以后房地产业有过渡性优惠政策吗？ 
 
答：为了在不影响市场经济秩序的前提下，国家就存量的房地产项目引入过渡性政策，实现

营改增后的平稳过渡。根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有相关政策的规定，

一般纳税人取得以下项目的收入，可选择简易计税方法： 
 
（一）一般纳税人转让其 2016年 4月 30日前取得（不含自建）的不动产，可以选择适用简
易计税方法计税，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不动产购置原价或者取得不动产时的作

价后的余额为销售额，按照 5%的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 
 
（二）一般纳税人转让其 2016年 4月 30日前自建的不动产，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
税，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销售额，按照 5%的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 
 
（三）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一般纳税人，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老项目，可以选择适用简易

计税方法按照 5%的征收率计税。 
 
（四）一般纳税人出租其 2016年 4月 30日前取得的不动产，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
照 5%的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 
 


